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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卫妇幼发〔2025〕17 号

关于印发陕西省儿童青少年“明眸皓齿”
行动方案的通知

各设区市、杨凌示范区、韩城市卫生健康委（局）、教育局、市场

监督管理局、体育局、医疗保障局、疾病预防控制局、中医药管

理局、团委、妇联，委直委管各医疗卫生机构：

为进一步提升全省儿童青少年视力和口腔健康水平，省卫生

健康委、省教育厅、省市场监管局、省体育局、省医保局、省疾

陕 西 省 卫 生 健 康 委 员 会
陕 西 省 教 育 厅
陕 西 省 市 场 监 督 管 理 局
陕 西 省 体 育 局
陕 西 省 医 疗 保 障 局
陕 西 省 疾 病 预 防 控 制 局
陕 西 省 中 医 药 管 理 局
共 青 团 陕 西 省 委 员 会
陕 西 省 妇 女 联 合 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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控局、省中医局、共青团省委、省妇联联合制定了《陕西省儿童

青少年“明眸皓齿”行动方案》，现印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

组织实施。

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陕西省教育厅

陕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陕西省体育局

陕西省医疗保障局 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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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中医药管理局 共青团陕西省委员会

陕西省妇女联合会

2025 年 4 月 3 日

（信息公开形式：主动公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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陕西省儿童青少年“明眸皓齿”行动方案

为进一步提升我省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和口腔健康水平，推

动全社会形成保护儿童青少年身心健康的良好氛围，根据教育部、

国家卫生健康委等八部门《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》，

国家卫生健康委《健康口腔行动方案（2019-2025 年）》，教育部等

十七部门《家校社协同育人“教联体”工作方案》，省委省政府《“健

康陕西 2030”规划纲要》等文件要求，结合工作实际，特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总体要求

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

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实施健康中国战略的决策部署以及省委、省政

府关于推进健康陕西建设的相关要求，坚持“政府主导、部门协

作、医校联动、家庭参与”和“预防为主、防治结合”的原则，

在全省范围内实施儿童青少年“明眸皓齿”行动，充分发挥医疗

卫生机构在儿童视力健康和口腔健康领域的专业优势，指导学校

和家庭落实防控防治措施，提升家校医共同保护儿童青少年视力

和口腔健康能力。

到 2030 年，通过实施“明眸皓齿”行动，落实落地推动每所

幼儿园和中小学配备一名“健康副校长”、每所幼儿园和中小学规

范配备专兼职卫生保健人员和校医、每年为卫生保健人员和校医

开展一次健康专业知识培训、每年开展一次医疗卫生人员入园入

校健康教育活动、制定一套儿童青少年视力和口腔健康宣教指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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并推广使用、为每名 0-6 岁儿童建立一套电子视力健康档案 6 项

重点举措，实现 6 岁儿童近视率控制在 3%左右、小学生近视率下

降到 38％以下、初中生近视率下降到 60％以下、高中阶段学生近

视率下降到 70％以下、5 岁及 12 岁儿童龋患率在现有基础上分别

下降 10%的目标。

二、主要任务

（一）实施明眸工程

1.加强视力健康科普宣传教育。加强医疗机构与学校、幼儿

园合作，将《中国公民健康素养—基本知识与技能》《防控儿童青

少年近视核心知识十条》等纳入学校健康教育，组织眼科专家进

校园、进课堂、进社区，为卫生保健人员和校医、教师、家长、

儿童青少年开展视力健康科普宣讲，形成“近视是疾病”“近视可

防可控”的意识，养成健康的用眼习惯。围绕近视防控宣传教育

月、全国爱眼日等，做好视力健康主题宣传教育活动，利用媒体

平台、宣传栏、家长会等多种形式，每季度开展一次近视防控科

普宣传活动，引导教师、家长、儿童青少年共同参与视力健康管

理。

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牵头，省卫生健康委、省疾控局、团省

委、省妇联配合

2.开展视力检查和监测。利用儿童入园体检、儿童基本公共

卫生服务等，为 0-6 岁儿童提供眼保健和视力检查服务，确保检

查覆盖率达 90%以上，建立视力健康电子档案，在小学入学时移交

学校。依托国家学生常见病与健康影响因素监测与干预项目，每

年对 6-18 岁儿童青少年近视进行抽样监测，及时分析并反馈监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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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果。根据《中小学卫生（保健）室规范》要求，加强中小学卫

生（保健）室建设，按标准配备人员和相关仪器设备。每班张贴

一张标准对数视力表，每月开展一次班级内视力自测，落实中小

学生每学期 2 次视力检测，鼓励应用大数据技术开展近视个体化

监测预警，及时发现儿童青少年视力异常，做到早筛查、早发现、

早干预。

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、省疾控局、省教育厅牵头，团省

委、省妇联配合

3.做好专业指导和矫正。医疗机构要将筛查发现和转诊的视

力异常儿童青少年列为预警对象，主动畅通转诊渠道，按照诊疗

规范进行检查，根据儿童青少年视力变化情况，制定个性化的近

视防控宣教、干预和矫正措施。积极发挥中医药在儿童青少年近

视防控领域作用，探索和推广使用中医药近视防控适宜技术。学

校、家长要指导儿童青少年充分认识近视对身心健康的危害，积

极配合医疗机构进行矫正，最大程度延缓近视进展。

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省中医药管理局、省教育厅、

省妇联配合

4.营造健康良好视觉环境。严格落实《中小学校教室采光和

照明卫生标准》，教室照明卫生条件应全面达标。定期进行座位调

换，鼓励有条件的学校配备可调节高度桌椅，根据儿童青少年身

高变化调整桌椅高度。儿童青少年在家庭使用桌椅高度应与学校

保持一致。加强监管，保障儿童青少年所使用书籍、纸张、桌椅、

灯具符合国家相关行业标准。

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、省疾控局、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省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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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管局、省妇联配合

5.减轻儿童青少年用眼负担。持续巩固“双减”成果，强化

教学管理，注重提高课堂教学效益，不得超前教学和超纲教学。

严格控制作业总量，减少长时、近距看书和作业时间，保障儿童

青少年睡眠充足。家校协同，助力儿童青少年养成“一尺一拳一

寸”（眼离书本一尺、胸距书桌一拳、手离笔尖一寸）读写习惯。

落实每天上下午各一次眼保健操，督促儿童课间走出教室到室外

活动，远眺休息、放松身心。

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牵头，省卫生健康委、省疾控局、省妇

联配合

6.合理规范使用电子产品。学校加强对手机、平板电脑等电

子产品的管理，严禁学生将个人手机、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带入

课堂，带入学校的要进行统一保管。引导教师不过度依赖电子产

品进行教学，不得使用手机布置作业，严格控制多媒体授课时长。

家长积极履行监护职责，以身作则减少使用手机休闲娱乐，督促

儿童青少年减少非在校期间电子产品的使用时间，确保儿童青少

年每天使用电子产品总时长不超过 1 小时，每使用 30 分钟后休息

远眺 10 分钟，年龄越小使用时长应相应减少。

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、省妇联牵头，团省委配合

7.加强儿童青少年体育锻炼。保障中小学生每天综合体育活

动时间不低于 2 小时，丰富体育锻炼方式和内容，家长要积极引

导儿童青少年进行户外活动，养成终身锻炼习惯。鼓励儿童青少

年开展“红领巾小健将”活动，积极参加各类体育比赛，增强身

体素质和意志品质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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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牵头，省妇联、省体育局、团省委配合

（二）实施皓齿工程

1.加强口腔健康科普宣传教育。医疗机构、学校、社区开展

形式多样的健康教育活动，提高儿童青少年及家长对口腔健康重

要性认识，引导养成良好的口腔卫生习惯。对幼儿园卫生保健人

员和中小学校医进行口腔相关知识培训，掌握口腔保健专业知识，

提升口腔健康维护能力。鼓励医疗机构专家定期到学校开展口腔

卫生知识讲座，推进口腔健康知识纳入学校健康教育，利用主题

班会、黑板报等方式，结合儿童节、全国爱牙日等，培养儿童青

少年养成健康饮食和良好刷牙习惯，营造共同保护儿童青少年口

腔健康的氛围。

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省教育厅、团省委、省妇联

配合

2.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开展筛查。由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、

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等牵头，利用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，开

发智慧龋齿筛查平台。医疗机构指导家庭或托幼机构等，使用手

机为 3-6 岁等年龄段儿童口腔和牙齿拍照，照片上传至筛查平台，

通过人工智能、大数据技术对照片进行筛查，发现异常问题反馈

至家庭和托幼机构等，指导家长和儿童及时就诊，实现对儿童龋

齿的早发现、早干预、早治疗。

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省教育厅、省妇联配合

3.落实儿童青少年定期口腔检查。严格落实 0-6 岁儿童基本

公共卫生项目口腔保健服务内容，按照《中小学生健康体检管理

办法》，每学年对在校中小学学生开展 1 次口腔常规健康检查，逐



— 9 —

步提高检查质量，将口腔健康情况规范记入体检档案，鼓励使用

电子档案，全面动态掌握儿童青少年口腔健康状况。指导有口腔

健康问题的儿童青少年和家长，及时到专业医疗机构进行干预和

治疗。

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、省教育厅牵头，省妇联配合

4.推广使用防治龋齿技术。提升基层医疗机构和学校医务室

工作人员口腔健康基本服务技能，在学校和社区组织对儿童青少

年开展牙面涂氟等预防性服务。指导家长和儿童青少年定期到医

疗机构进行口腔健康检查，早期发现龋齿，及时开展填充等治疗，

对适龄儿童进行窝沟封闭，提高儿童青少年窝沟封闭的覆盖率，

减少龋齿对儿童青少年健康危害。

责任单位：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省教育厅、省妇联、团省委

配合

5.开展减糖行动。学校食堂合理安排营养膳食，减少高糖饮

料和高糖食品供应。倡导学校周边商店不向儿童青少年销售高糖

饮料和高糖食品。积极向家长宣传在校外期间合理控制儿童青少

年的糖分摄入，推动学校、家庭共同培养儿童青少年健康的生活

方式。

责任单位：省教育厅、省卫生健康委牵头，省市场监管局、

省妇联配合

三、保障措施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各市（区）、各部门要切实提高政治站

位，充分认识保护和促进儿童青少年视力健康和口腔健康的重要

意义，按照方案要求，建立由卫生健康和教育行政部门牵头，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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场监管、体育、医保、疾控、中医药、共青团、妇联等相关部门

配合的工作推进机制，夯实工作责任，明确任务分工，结合实际

细化落实举措。卫生健康行政部门要指导医疗卫生机构充分发挥

专业优势，做好健康教育、筛查、监测和干预矫正等全链条服务，

不断提高服务质量，提升服务效果。教育行政部门要指导学校、

幼儿园加强工作统筹和推动力度，主动为开展儿童青少年“明眸

皓齿”行动提供政策支持和环境场地保障，做好学生、家长、教

师的组织配合工作。

（二）加强医校协作。卫生健康与教育部门密切配合，推动

从辖区医疗卫生机构择优选聘政治素质高、专业素养好、协调能

力强、热心学校卫生健康工作的医疗卫生人员担任幼儿园、中小

学健康副校长，鼓励医疗卫生机构通过派驻、兼职等方式解决卫

生保健人员、校医配备问题，加强学校卫生保健工作。在三级和

二级妇幼保健机构全面设置“家长学校”，强化妇幼保健机构对幼

儿园、托育机构卫生保健工作指导，鼓励医疗卫生机构与学校、

幼儿园建立协同机制，以防控防治儿童青少年视力、口腔等健康

问题为抓手，进一步完善儿童青少年健康全链条服务。医保部门

要做好儿童青少年参保工作，提高儿童青少年参保覆盖面，不断

提升管理服务水平，切实维护儿童青少年医疗保障权益。

（三）强化专业指导。设立陕西省儿童青少年“明眸皓齿”

行动技术指导单位，成立技术指导专家组，制定全省儿童青少年

“明眸皓齿”行动操作规范和宣教指南，并进行推广。加强对医

疗卫生机构视力和口腔健康医务人员专业培训，不断提高医务人

员预防、筛查、诊治综合服务能力。各级医疗卫生机构要积极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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派相关专业医务人员进学校、进幼儿园，为校医、卫生保健人员

开展专项培训，提供专业指导。

（四）加强监测评估。各市（区）、各部门要定期召开工作联

席会议，围绕目标任务，紧盯儿童青少年视力和口腔健康关键指

标，对工作开展情况定期进行监测分析和评估，调度研究解决存

在问题，提升工作质效。要积极收集典型案例，推广好的经验做

法，不断优化工作措施，确保行动取得实效。

附件：陕西省儿童青少年“明眸皓齿”行动技术指导单位和

专家组成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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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陕西省儿童青少年“明眸皓齿”行动
技术指导单位和专家组成员

一、技术指导单位

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

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

西北大学医学院口腔医学系

西北妇女儿童医院

陕西省疾控中心

陕西省眼科医院（西安市人民医院）

陕西省儿童医学中心（西安市儿童医院）

西安市中心医院

西安市第一医院

西安市口腔医院（西安市第三医院）

陕西省眼科研究所青少年近视眼防治中心

二、技术指导专家组

组长：

赵铱民 中国工程院院士

副组长：

叶 璐 陕西省眼科医院（西安市人民医院）主任医师

成员：

轩 琨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教授、主任医师、博士生导师

https://baike.baidu.com/item/%E4%B8%AD%E5%9B%BD%E5%B7%A5%E7%A8%8B%E9%99%A2%E9%99%A2%E5%A3%AB/5925613?fromModule=lemma_inlink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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吴礼安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教授、主任医师、博士生导师

陈永进 空军军医大学口腔医院教授、主任医师、博士生导师

黄瑞哲 西安交通大学口腔医院教授、主任医师、硕士生导师

李 刚 西北大学医学院口腔医学系教授

张 乐 西北妇女儿童医院主任医师

杜兆江 西安市中心医院主任医师

张学辉 西安市第一医院主任医师

肖湘华 陕西省眼科研究所青少年近视眼防治中心研究员

史 伟 陕西省疾控中心学校卫生所副主任技师

马 乐 西安交通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副教授 博士生导师

寇列玲 安康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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